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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 COVID-19 第三級疫情警戒
相關措施及裁罰規定表

防 疫 措 施 罰 則

外出時全程佩戴口罩、配合實聯制
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l 項規定，處新臺幣 3

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。

除可開放營業場所外，停止室內 5 人以上，

室外 10 人以上之聚會。

傳染病防治法第 67 條第 l 項第 2 款規定，處新

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。

婚、喪禮儀：

一、婚禮不宴客、喪禮不公祭。

二、 辦理婚、喪禮儀應落實實聯制，維持適

當區隔或使用隔板。

對婚、喪禮儀之各項防疫措施分列如下：

一、 傳染病防治法第 67 條第 l 項第 2 款規定，

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。

二、 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l 項規定，處新臺

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。

全國宗教祭祀場所：

一、全面停止進香團與遶境相關活動。

二、 停止辦理寺院、宮廟、教堂 ( 會 ) 及其

他類似場所之禮拜、祈福、拜神及其他

宗教集會活動。

三、宗教場所應停止開放民眾進入。

四、 祭祀場所之活動應落實實聯制與社交距

離並加強清消。

與宗教祭祀相關之各項防疫措施分列如下：

一、 傳染病防治法第 67 條第 l 項第 2 款規定，

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。

二、 傳染病防治法第 67 條第 l 項第 2 款規定，

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

三、 傳染病防治法第 67 條第 l 項第 2 款規定，

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。

四、 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l 項規定，處新臺

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。

一、 除依衛福部 110 年 5 月 16 日衛授疾字

第 1100200449 號公告附件所列關閉休

閒娛樂場所並禁止任何人在內從事相關

業務、消費或其他聚會行為。在其他場

所 ( 域 ) 為上開行為者，亦同。

二、關閉觀展觀賽場所及教育學習場域。

傳染病防治法第 67 條第 l 項第 2 款規定，處新

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。

餐飲業：

一、 全面禁止在營業場所內餐飲，僅得提供

外帶或外送服務。

二、 落實進入營業場所購（取）餐實聯制、

環境定期清潔消毒，從業人員佩戴口

罩、勤洗手。

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l 項規定，處新臺幣 3

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。

備註： 未列於本表應關閉之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，地方主管機關認有停業必要者，請依傳染

病防治法第 37 條第 3 項規定，依指揮官指示辦理。

110.05.26 修正

資料來源： 教育部 110 年 6 月 2 日臺教綜 ( 五 ) 字第 1100075244 號函轉衛生福利部 110 年 5 月 28 日衛
授疾字第 1100200495 號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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